

双阳区人民政府行政执法委托书






长春市双阳区司法局监制

	被 委 托 组 织
	长春市双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	被委托组织性质
	事业单位（参照公务员管理）

	经  费  来  源
	全额拨款

	委托事项：
1、 负责对违反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2、 负责对违反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3、 负责对违反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有关未经规划批准修建建筑物、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4、 负责对违反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5、 负责对违反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有关露天烧烤污染、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、城市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、城市建成区内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6、 负责对违反气象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有关气球施放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7、 负责对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有关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8、 负责对违反市政设施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（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城市道路挖掘、城市桥涵违法架设管线、依法开办的停车场违反管理规定、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管理等违法行为除外）

	被委托组织
	（公章）	
	负责人代表
（名章）

	委 托 机 关
	长春市双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	委托依据：
《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吉林省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长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》、《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》、《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长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、《长春市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》、《长春市建筑物临街门面装饰管理办法》、《长春市城市清除冰雪管理办法》、《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长春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长春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长春市城市供水条例》、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、《长春市城市绿化条例》、《长春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办法》、《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》、《施放气球管理办法》、《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》、《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、《长春市餐厨垃圾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长春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》。

	委托范围：
对双阳区建成区内城市管理方面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。

	委  托  时  间
	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1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

	委托机关
	（公章）	
	法人代表
（名章）



备注：
1. 被委托组织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,具有一定的技术检查或鉴定能力，有熟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。
2. 被委托组织必须以委托机关名义实施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。
3. 委托的时间为一年。
4. 委托事项要具体，包括委托管理的范围、处罚权限。
5. 被委托的组织在实施行政处罚时,不得超出被委托的范围。
6. 被委托的组织，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行政处罚。
7. 委托依据是指做出本委托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。
8. 此委托书一式三份，委托机关和被委托组织各一份,上报本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一份。
